
 

 

 

 

 

 

 

 

南中医大后字〔2017〕4 号 

 

关于印发《南京中医药大学 

物业考核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部门、各学院、各单位： 

为进一步推进后勤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更好地为广大学

校师生做好服务，加强学校物业的规范管理，经后勤工作领

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现将《南京中医药大学物业考核管理

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南京中医药大学物业考核管理办法（试行）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7 年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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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医药大学物业考核管理办法（试行） 
 

为提高物业管理服务能力，确保各物业托管服务单位严

格按照合同约定切实履行合同义务，加强对物业托管服务单

位的考核与监督，结合学校物业管理的分类与实际情况，制

定本考核管理办法。 

    一、考核管理的对象 

1.公共楼宇的物业托管服务单位。服务对象主要包含：

行政楼、图书馆、体育馆、唐仲英科技楼、教学区（B1-B14）、

国际教育中心综合楼、丰盛楼、教师公寓、东苑、大学生活

动中心、博物馆等楼宇。 

2.学生公寓的物业托管服务单位。服务对象主要包含：

仙林校区 1-8 号站、E区留学生公寓、汉中门学生公寓等。 

3.校园整体环境保洁托管服务单位。 

4.其他学校认为应当纳入本办法的托管服务单位。 

二、考核管理的主要内容 

1.安全管理制度。主要考核物业托管服务单位安全管理

制度、安全管理组织能力、规范可行的紧急事件预案以及治

安管理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 

2.设施设备管理。主要考核物业托管服务单位资产管理

保障制度、对特殊设备（水电、电梯、消防）与普通设施设

备定期的检查与维护能力。 

3.卫生保洁管理。主要考核物业托管服务单位在辖区内

保洁的规范与整洁程度。 

4.文明服务态度。主要考核物业托管服务单位在文明待

人、热情服务、投诉处理等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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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员值班制度。主要考核物业托管服务单位能否按照

规定严格执行值班制度，按照程序妥善处理值班中遇到的问

题。 

三、考核主体 

物业具体使用（管理）部门、后勤管理处。 

四、考核形式 

考核分为日常考核和不定期考核。 

1.日常考核。 

由物业具体使用（管理）部门负责日常考核工作。日常

考核每三个月一次，后勤管理处定期向物业使用人征询书面

意见（出具《物业评价征询函》，本办法附件 1），物业使

用（管理）部门依据本办法、《南京中医药大学物业服务考

核评分细则》（本办法附件 2）等，对乙方物业服务内容及

质量进行评分并提出相应的整改意见。 

2.不定期考核。 

由后勤管理处负责不定期考核工作。后勤管理处依据本

办法、《南京中医药大学物业服务考核评分细则》、物业委

托服务合同、招投标文件、相关承诺等，对乙方物业服务内

容及质量进行现场评分，并当场提出整改意见，下达口头、

书面整改通知或者处罚通知书。 

五、考核分值 

总分 100 分，分别从安全管理制度、设施设备管理、卫

生保洁管理、文明服务态度、人员值班制度等五个方面进行

考核，详见《南京中医药大学物业服务考核评分细则》。考

核分为三个层次：优秀（90 分以上，含 90 分）、合格（80

分以上-90 分，含 80 分）、不合格（80 分以下）。日常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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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与不定期考核均采用该标准。 

六、考核结果运用 

1.日常考核结果运用。 

日常考核结果作为当次周期付款依据。考核结果为合格

及以上，且对管理部门提出的问题整改到位，全额支付当次

物业费用。 

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考核评分 80 分以下的，每低于 1

分扣减当次周期物业费用 0.2%；考核评分 70 分以下的，每

低于 1分扣减当次周期物业费用 0.5%。 

2.不定期考核结果运用。 

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的，物业托管服务单位应当针对

考核中提出的问题进行及时整改，在规定期限内未能完成整

改的，后勤管理处视具体情况，给予每条整改意见 200-500

元处罚。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考核评分 80 分以下的，每

低于 1 分，扣减 200 元；考核评分 70 分以下的，每低于 1

分扣减 500 元。不定期考核的处罚费从下一周期物业费用中

予以扣除。 

3.考核结果的其他运用。 

（1）一年内（以合同生效时间计算）日常考核与不定

期考核累计两次不合格的，学校有权要求物业托管服务单位

采取有力措施提高物业服务质量，如物业托管服务单位在学

校提出改进服务水平的下一次考核中仍为不合格的，视为物

业托管服务单位不积极履行合同义务，学校有权提前解除合

同，不支付剩余周期的物业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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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个合同周期内，日常考核与不定期考核累计三

次及以上不合格的，视为合同周期内物业托管服务单位不积

极履行合同义务，合同周期综合考评结果为不合格。学校有

权取消物业托管服务单位续签下一期合同的资格（若有），

并将相应的考评结果报送至学校资产处，作为单位诚信、勤

勉执业档案予以管理。 

七、其  他 

1．物业具体使用（管理）部门因管理或者工作需要，

已经制定了相应区域其他考核物业托管服务管理办法的，按

照该具体办法执行考核工作，并将相应的考核结果报后勤管

理处。 

2.本办法及服务考核评分细则由后勤管理处进行解释。 

3.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与本办法相冲突的后勤管

理处其他文件同时予以废止。 

 

 

 

 

 

 

 

 

 

 


